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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应急函〔2020〕108 号

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
《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条例》的通知

各市应急局，有关中央驻鲁企业和省管企业：

《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于

2020 年 11 月 27 日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

十四次会议通过，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为做好《条例》

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《条例》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

《条例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统筹发展与安全，进

一步加强我省突发事件应急保障工作的重要举措；是我省应急管

理工作新的里程碑，标志着我省应急管理法规体系进一步健全完

善，对于推进全省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

义。《条例》的颁布实施，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应急管理工作的

高度重视，凝聚了各级各部门推动应急管理工作的决心和力量，

承载了全社会对加强应急管理保障工作、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

安全、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的共识和期盼。各级应急管理

部门、各有关企业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落实《条例》的重要性和

紧迫性，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《条例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

的工作重点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组织好本部门本单位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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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。

二、深刻领会《条例》的精神实质

《条例》坚持问题导向，立足实践需求，针对突发事件应对

工作中需要规范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，精准施策，充分发挥了地

方立法精细化特点，为提高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措施的针对性和可

操作性，作出了许多制度创新。一是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

的职责分工，分类规定了应对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等各类突发事

件的应急保障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求。二是加强国家综合性消

防救援队伍和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，建立应急救援队伍指挥平

台。三是建立完善了省、市、县三级应急物资保障体系，提升应

急物资信息化管理水平以及物资储备、采购、受赠管理、协议储

备、社会监督等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基本制度。同时明确了各类专

业物资的储备责任、方式和管理等具体制度，提高应对不同类别

突发事件的应急物资保障能力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深入学习

《条例》，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，准确掌握其主要内

容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切实推进《条例》贯彻实施。

三、广泛开展《条例》的宣传活动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工作，通过邀请专家、

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解读，深入阐述《条例》确定的主

要制度及其内涵实质、建立的工作机制及其落实要求，引导社会

各界准确理解和掌握《条例》。要把《条例》宣贯列入普法工作

重点，深入开展普法宣传，扩大《条例》社会知晓度。要将《条




